附件1
全市性社会组织评估申报书

（2026年）
	社会组织名称
	             
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             

	法定代表人
	             

	联系电话
	             

	申报日期
	             


宜昌市社会组织评估委员会办公室印制

填报说明
本表请按所列项目认真填写，确保内容真实、准确无误。

栏内数字，一律用阿拉伯数字填写。

直接登记社会组织不填写“业务主管单位”有关栏目。

报送时间为2026年6月30日前，逾期不再受理。

此表统一用A4纸打印，由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社会组织公章后，扫描为pdf格式，以邮件形式（电子版+盖章扫描版）发送至291641739@qq.com。
基  本  情  况
	社会组织名称
	

	组织类型
	□行业类社团 □联合类社团 □学术类社团 

□职业类社团 □基金会 □民办非企业单位

	办公地址
	

	成立时间
	
	业务主管单位
	

	电子邮箱
	
	网站地址
	

	评估工作联系人
	
	办公电话
	

	
	
	移动电话
	

	年检（年报）结论：

2024年度 □合格（已年报）□基本合格 □不合格 □未参检（未年报）

2025年度 □合格（已年报）□基本合格 □不合格 □未参检（未年报）

	是否建立党组织
	□是   　□否

	近两年是否受到政府有关部门行政处罚或行政处罚尚未执行完毕
	□是   　□否

	是否正在被有关政府部门或司法机关立案调查
	□是   　□否

	是否参加过等级评估
	□是（参评年度：    年 获评等级：   ）   □否

	本次申请评估原因
	□取得法人登记证书已满2年，首次申请参评

□评估等级满5年有效期，申请复评
□评估等级在有效期内，距有效期满不足1年，申请复评

□评估等级在有效期的前4年内，申请重新评估


	自评得分：           分  

	本社会组织自愿参加等级评估，现郑重承诺如下：
一、严格遵守社会组织评估的各项要求、规则和纪律；
二、认真完成本社会组织的自评，积极配合评估小组的实地考察工作；
三、填报的本社会组织基本情况和所提供的评估材料、会计资料全面、真实、准确无误。
特此承诺！      

社会组织名称(盖章)：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（签名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评估委员会办公室评估资格审核意见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